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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拉太書看律法與應許，靠律法與因信稱義的分別 

加拉太書 - 概論 

作者：使徒保羅（加 1：1，5：2，6：11）。 

使徒保羅的生平簡介：請參閱新約概論-背景 - 第八課 - 使徒保羅的生平簡介。 

加拉太的背景： 

加拉太為古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今日土耳其的一部分），分南北加拉太：南加拉太，包

括：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和特庇等城市；北加拉太是主前三世紀，此地為克勒特

族的高盧人，由東遷至小亞細亞的中北部定居。因此一般對收信人、寫信地點和年

份，也有二種主要的看法： 

（1）「南派」- 根據這種看法，保羅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時，曾在南加拉太，彼西底的安提

阿、以哥念、呂高尼的路司得和特庇等地，傳福音並設立教會（徒 13：13-14：28）。

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時，曾特意回到加拉太的眾教會，鼓勵和堅固信徒（徒 16：1-5） 

（2）「北派」- 雖然《使徒行傳》並未記載，但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保羅在第二次宣教

旅程中，曾到過北加拉太各地，包括：庇斯勒士，安該拉和達法林等地，建立教會；

後於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回去探望他們。 

從這些看法和其他討論來看，「南加拉太」說法較可信，因《使徒行傳》所記載保羅建立

那些教會都在南加拉太。但無論寫於何時何地，此書信早已遍傳和具永存的價值；不

會因時地難決定，而影響他的真實性和信息的內容。 

收信人：加拉太的各教會（加 1：2）。信裡沒有清楚表明是南加拉太，還是北加拉太，但一

般認為是寫給羅馬帝國加拉太省南部的教會。 

寫信年份和地點：主後 48 至 49 年間，在敘利亞的安提阿寫成的。 

加拉太的寫信年份，主要是根據收信人的地點來判斷。 

若是北加拉太就是主後 53 至 57 年間，在以弗所（徒 19：1）或馬其頓（徒 20：1）寫成

的。但一般認為是南加拉太就是主後 48 至 49 年間（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 主後 46-48

年期間），在敘利亞的安提阿寫成的；但另一些人認為加拉太書是保羅於主後 51 至 53

年間，在敘利亞的安提阿（徒 14：28），或哥林多（徒 20：2）寫成的。 

保羅在信中提到他「頭一次」到加拉太（加 4：13-14），意思他寫本書信時最少到過此地

兩次，因此，應當在（徒 16：1-5）所記之事以後。又從本書信與羅馬書的內容看，很

可能此兩書信是差不多時期寫的；而加拉太書應寫於羅馬書前，因羅馬書比較清楚和

詳細。羅馬書約在主後 56 至 57 年間，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到哥林多之前寫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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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28，林前 16：1-6，徒 19：21；20：2-3）。由此推論，加拉太書（約在主後 46-

53 年間或主後 49 年，第一次宣教旅程後），並耶路撒冷會議（徒 15 章）前寫成。 

寫信背景： 

保羅在加拉太的宣教和教導事工十分成功，有許多猶太人和外邦人歸信基督。但當保羅離

開後，有熱心摩西律法，自稱是「基督徒的猶太主義者」來到加拉太混入各教會當

中。他們認為新約時代的教會，仍應遵守舊約的一些禮儀，堅持外邦人歸信基督，也

必須遵守舊約的一些禮儀，特別是割禮。他們的動機，可能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

字架受逼迫…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不過要藉着你們的肉體誇口。」（加 6：12-13）

因此，他們辯稱保羅不是真使徒，說他是為了使所傳的信息容易被外邦人接受，才把

福音中一些律法的要求刪去。 

他們從三方面攻擊保羅的教訓： 

（1）他們詆譭保羅，質疑他的使徒身份、使徒權柄和所傳的福音是從人來的； 

（2）他們認為外邦人須受割禮，才能得救； 

（3）他們反對保羅只講恩典不講律法，強調恩典之外也須注重行為，鼓吹基督徒遵守猶太

禮儀和規條。 

有人將這消息告訴保羅，因此保羅寫這書信引導和勸勉他們棄謬歸真。 

保羅回答他們的控告時，清楚證實他使徒身份、權柄的來源，也證明他所傳的福音是從神

啟示來的。猶太派基督徒在因信稱義的教義外，另加上其他要求，例如：遵行律法，

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若不立刻糾正將使保羅帶領歸主的人陷入律法主義中。人得救

稱義是本乎神的恩和人的信；也藉信心能在聖靈裡得自由，活出新生命和新生活。 
寫信目的：不能靠行律法稱義；只有因信基督才能稱義，得永生，得自由。 

（1）因加拉太信徒離開基督的福音，因信稱義的救恩，去隨從被更改了變成「別的福

音」，於是保羅寫本書信給他們要為藉恩典、憑信心得救的福音辯護； 

（2）保羅也替自己使徒的職分辯護：（i）保羅首先表明他使徒的身份不是由於人或藉着

人，而是藉着耶穌基督和父神；（ii）保羅所領受的福音是直接從神來的；（iii）他所

傳的福音內容不是由其他使徒貢獻的；（iv）當他向人和朋友傳講福音時，他們都接納

和承認他所傳講的福音（加 2：1-10）；（v）他說他甚至斥責彼得錯誤的行為，彼得

也沒有表示不滿或反抗。 

（3）從教義方面來辯證因信稱義的真理（加 3：1-4：31），例如：加拉太信徒的得救恩的

經歷，亞伯拉罕的例子，律法與應許的分別，澄清律法的功用，並以亞伯拉罕兩個兒

子的比喻，和兩個婦人豫表兩約等。 

（4）鼓勵信徒要持守在基督裡所得的自由，脫離情慾的事，更要靠着聖靈得生和行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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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聖靈的果子，作新造的人，實踐信心的生活（加 5：1-6：10） 

主旨要義： 

（1）教導信徒不要接受異端、假教師錯誤的教導和影響，離開基督的福音，因信稱義的真

理，而接受被更改了「別的福音」； 

（2）在基督裡得着真自由的好處：不必受割禮（加 2：1-10）、不必隨從猶太人的生活方式

（加 2：11-21）、不受律法的轄制（加 3 至 4 章）； 

（3）享有真自由：但不要將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藉基督的十字架對付舊人，作新造

的人，靠着聖靈得生，更當順着聖靈行事，結出聖靈的果子，實踐信心的生活（加 5：

1-6：18）。 

本書信的特點： 

（1）沒有稱讚的話 - 保羅在寫其他書信時，多先稱讚收信人的長處。 

（2）沒有感謝的話 - 保羅慣於為收信人向神獻上感謝，連道德敗壞的哥林多教會，保羅也

為他們感謝神（林前 1：4）。可見，信仰出問題比道德敗壞更為可怕。 

（3）言詞激烈 - 書信中措詞非常直率，毫不留情的指斥，甚至咒詛傳異端者，恨不得他們

把自己割絕了（加 1：8-9，5：12）。 

（4）本書信是對付律法主義者的利器。 

（5）福音的三根柱石：（i）福音的本質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行律法；（ii）福音的接受方

法，是人的信心，不是靠行為；（iii）福音的完成，是聖靈運行，不是肉體的妄行。 

（6）保羅親手寫的字體何等大（加 6：11）。 

本書信與其他書信的關係： 

（1）本書信與《羅馬書》同是講論救恩的書信，基督教教義的基礎非常重要，內容相近，

都提到因信稱義的道理。《加拉太書》比較簡單，是在制止已傳入的異端教導；而《羅

馬書》則較豐富，是在防止未傳入的異端教導。 

（2）本書信與《希伯來書》有許多相同之處： 

（i）目的相同：本書信的目的是免得他們從恩典中墜落（加 5：4），《希伯來書》的目的

是免得他們失了神的恩典（來 12：15）。 

（ii）對象相同：本書信是寫給受猶太派基督徒迷惑的教會，《希伯來書》是寫給沒有完

全脫離猶太教或要歸向猶太教的教會。 

（iii）引經相同：「義人必因信得生」（加 3：11；來 10：38）。 

（iv）題目相同：都是論律法和恩典；本書信因收信人為外邦人信徒，因此先講恩典後

講律法；《希伯來書》的收信人為猶太人信徒，因此先講律法後講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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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內容相同：都提到「耶路撒冷」（加 4：25；來 12：22）、「應許」（加 3：18；來 6：

13）、「天使」（加 1：8；來 1：14）；也論到「約」的問題（加 3 章；來 8 章）；收信

人受許多的苦（加 3：4；來 10：32-39）；都教導人記念神的僕人（加 6：6；來 13：

7）；勉勵收信人不要放縱私慾，追求聖潔彼此相愛（加 5：16-24；來 12：14-17）等 

（vi）所論異端亦相同：這兩卷書信都稱猶太教為小學（加 4：3；來 5：12）。 

加拉太書 希伯來書 

論別的福音 論異樣的教訓 

論猶太派基督徒將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加

1：17） 

論福音比舊約的律法更美（來 9：11） 

不要從恩典中墜落 免得失了神的恩典，離棄主贖罪就沒有了 

在基督裡的自由不受律法束縛和轄制 新約的優點 

不要因無知而受迷惑 不長進的信徒是嬰孩 

鑰節：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

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加 2：16）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並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 2：20）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加 5：1） 

鑰字： 

「律法」31 次（2：16（3 次）、19（2 次）、21，3：2、5、10（2 次）、11、12、13、17、

18、19、21（3 次）、23、24，4：4、5、21（2 次）、22，5：3、4、14、18、23，6：2、

13）； 

「聖靈」15 次（3：2、3、5、14，4：29，5：5、16、17（2 次）、18、22、25（2 次），  6：

8（2 次）；「祂兒子的靈」（4：6）； 

「受割禮」14 次（2：3、7（2 次）、8、9，5：2、3、6（2 次），  6：12、13（2 次）、15（2

次），「奉割禮」（2：12），「傳割禮」（5：11）； 

「福音」15 次 - 「別的福音」（1：6），「不是福音」（1：7），「基督的福音」（1：

7），「福音的真理」（2：5、14），「傳福音（1：8、9、11，2：2、7（2 次），3：

8，4：13，「聽信福音」（3：2、5）； 

「應許」13 次（1：8、9，3：14、16、17、18（2 次）、19、21、22、29，4：23、28）； 

「因信」11 次（2：16（2 次）、20，3：8、11、14、22、23、2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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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義」9 次（3：11，5：4），「人稱義」（2：16），「因信基督稱義」（2：16），「因行律法

稱義」（2：16（2 次），「在基督裡稱義」（2：17），「因信稱義」（3：8、24）； 

「恩」8 次 - 「恩惠」（1：3），「恩召」（1：6、15），「恩典」（2：9，5：4），「神的恩」（2：

21），「恩慈」（5：22），「主耶穌基督的恩」（6：18）； 

「咒詛」7 次 -（3：13 - 2 次），「被咒詛」（1：8、9，3：10（2 次）、13）； 

「肉」6 次 - 「肉身」（2：20，3：3），「肉體」（5：16、24（2 次），6：13）。 

加拉太書大綱： 

（I）引言與本書信題旨（加 1：1-10） 

（一）引言-保羅使徒身份來源，主照神旨意成就救恩和頌讚（加 1：1-5） 

（二）本書信題旨-信徒偏離基督的福音，更改福音者被咒詛（加 1：6-9） 

（三）保羅是基督的僕人，單要得神的心和討神喜悅（加 1：10） 

（II）個人方面：保羅以信主前後辯證福音來源，以安提阿事件教導因信稱義（加 1：11-2 章） 

（一）保羅所傳的福音不是從人來的，是從基督啟示來的（加 1：11-12） 

（二）保羅信主前後的見證，辯證他所傳的福音是從主啟示來的（加 1：13-24） 

（三）保羅奉啟示再訪耶路撒冷的原因和結果（加 2：1-10） 

（四）保羅以安提阿事件教導因信稱義的真理（加 2：11-21） 

（III）教義方面：保羅辯證因信稱義的真理（加 3：1-4：31） 

（一）加拉太人得救恩，聖靈和受苦是因行律法還是因聽信福音（加 3：1-6） 

（二）效法亞伯拉罕以信為本的人，與亞伯拉罕一同得福（加 3：7-9） 

（三）靠行律法稱義得咒詛，靠信基督稱義、得永生和聖靈（加 3：10-14） 

（四）人的約尚且不能更改，何況神所立的約和應許（加 3：15-18） 

（五）保羅澄清律法的功用（加 3：19-22） 

（六）神賜律法的目的為引導人認識基督，使人因信稱義（加 3：23-29） 

（七）因信基督成為神的兒女和後嗣，若歸回守律法，使保羅徒然努力（加 4：1-11） 

（八）保羅勸信徒回想如何領受福音和接待他，勿受離間，願再受生產之苦（加 4：12-20） 

（九）兩個婦人豫表兩約-夏甲按血氣生的為奴，撒拉憑應許生的作兒女（加 4：21-27） 

（十）基督徒憑應許作兒女，把異端趕出去，不可一同承受產業（加 4：28-31） 

（IV）實踐方面：要持守在基督裡所得的自由，實踐信心生活（加 5：1-6：10） 

（一）在基督裡得自由，不再靠遵行律法，只靠聖靈憑信心等候義（加 5：1-6） 

（二）混亂主道必擔罪，保羅仍傳割禮就沒逼迫、十架也不討厭（加 5：7-12） 

（三）蒙召得自由不放縱，愛人如己不相爭，順聖靈行因聖靈和情慾彼此相敵（加 5：13-18） 

（四）情慾的事是顯明的，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加 5：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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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聖靈所結的果子，沒有律法禁止（加 5：22-23） 

（六）信徒已把肉體和私慾同釘十架，靠聖靈得生和行事（加 5：24-26） 

（七）小心挽回犯錯者，互擔重擔，神是輕慢不得，種甚麼收甚麼努力行善（加 6：1-10） 

（V）結語和祝願（加 6：11-18） 

（一）保羅的親筆信，不誇任何事，只誇主的十架，重要的是作新造的人（加 6：11-16） 

（二）保羅常帶着主的印記，沒有人能攪擾他（加 6：17） 

（三）最後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信徒心裡（加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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